
附表2

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專業人員繼續教育實施方式

實 施 方 式
點

數

單

位
備 註證 明 文 件

1.

參加下列機關開辦的繼

續教育課程：

(1)大專以上學校

(2)職 業 重 建 相 關 學

會、協會、公會、

工會

(3)立案之法人、團體

(4)主管機關或政府機

關

(5)區域性身心障礙者

職業重建服務資源

中心

參加者 1 時

離島地區(指澎

湖 、 金 門 、 馬

祖、綠島及蘭嶼

地區)人員參與，

時數給予2倍計

算，但限參加非

所屬離島地區當

地的繼續教育的

課程或研討會。

課程表和出席/完成證

書或主辦單位開具完成

課程的證明文件，包含

完成日期及時數。

授課者 5 時

2.

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

制之職業重建相關學術

研討會

參加者 1 時

國際性質(非中

文)，積分以2倍

計。

離島地區人員參

與，時數給予2倍

計算，但限參加

非所屬離島地區

當地的繼續教育

的 課 程 或 研 討

會。

會議議程和出席/完成

證書或主辦單位開具完

成會議或課程的證明文

件，包含完成日期及時

數。

發表

論文

(口報、

海報)

第

一

作

者

4

篇
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

文件。其

他

作

者

2

特邀主題演

講者
10 次

演講大綱及研討會議程

表

引言人或評

論人
1 次 研討會議程表

主要報告或

演講者
2 次

演講或報告大綱及研討

會議程表

3.

公開徵求論文及審查機

制之相關學會、公會或

協會舉辦之學術研討會

參加者 0.5 時

國際性質(非中

文)，積分以2倍

計。

離島人員參與，

時數給予2倍計

算，但限參加非

所屬離島地區當

地的繼續教育的

課程或研討會。

會議議程和出席/完成

證書或主辦單位開具完

成會議或課程的證明文

件，包含完成日期及時

數。

發表

論文

(口報)

第

一

作

者

1.5 篇
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

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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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
作

者

0.5

發表論文

(海報)
0.5

特邀主題演

講者
5 次

演講大綱及研討會議程

表。

主要報告或

演講者
1 次

演講或報告大綱及研討

會議程表

4.

在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

擔任專任或兼任教師講

授職業重建相關課程者

授課者 2
學

分

(1)每學分積分 2

點。

(2)每學年超過 12

點者，以 12 點

計。)

(3)講授同一課程

之積分以採計

一次為限。

(4)空中大學每學

分 積 分 0.5

點。

授課表

5.
在國內外職業重建相關

期刊之原著論文

第一作者或

通訊作者
8 篇

國際性質(非中

文)，積分以2倍

計。

文章須發表於專業認

可、同儕審核的刊物。

提供的資訊須包含文章

發表的日期及論文之複

本。

第二作者 4 篇

其他作者 2 篇

6.
在國內外雜誌發表其他

類論文者

第一作者或

通訊作者
6 篇

國際性質(非中

文)，積分以2倍

計。

文章須發表於專業認

可、同儕審核的刊物。

提供的資訊須包含文章

發表的日期及論文之複

本。

第二作者 3 篇

其他作者 1 篇

7. 出版書籍之章節

作者 8

1

篇

出版書籍章節的複本或

書籍封面、首頁和目錄

的複本。繳交的資訊須

證明申請者為作者或協

同作者及出版的日期。

需提供 ISSBN。

協同作者 4

8. 出版書籍

作者 16

1

本
翻譯書不列入

出版書籍章節的複本或

書籍封面、首頁和目錄

的複本。繳交的資訊須

證明申請者為作者或協

同作者及出版的日期。

需提供 ISSBN。

協同作者 8

9. 在國內外大學進修
專業相關課

程
5

學

分

超過15點者，以

15點計。
紀錄學分數的成績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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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督導職業重建實習 1

40

小

時

時數的計算是以

學生實習的時數

來 算 ， 超 過 10

點，以10點計。

機構主管或系所主任所

開具的證明文件，說明

申請者提供督導職業重

建相關服務(包含職評

160小時專業訓練課程)

之實習學生的日期。

11.職業重建繼續教育相關數位課程 1 時
超過10點者，以

10點計。

1.課程審查僅限課前申

請，檢送文件包含課

程摘要及講師(或製

作團隊)資料、數位

學習平台名稱、連結

網址、測驗題目。

2.經課前送審合格之數

位課程，上課完成

後，檢附數位學習證

明及檢測結果，申請

認定訓練時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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